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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1年復建工程管控  

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

102年7月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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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大綱 

管理資訊系統登錄 

 

完工期限展延 

 

適用範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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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資訊系統登錄 

公共設施災後復建工程經費審議及執行作業要
點-第9點 

 工程主辦機關、直轄市、各縣（市）政府應確實登
錄「公共工程標案管理系統」，其中發包預算達公
告金額以上之標案決標後，應於三日內依政府採購
法規定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，相關資料將自動轉入
公共工程標案管理系統 

 發包預算未達公告金額之標案決標後，則應於三日
內至公共工程標案管理系統新增標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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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動轉入案件1/7 

 

1.告訴系
統是哪一
個災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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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動轉入案件2/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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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動轉入案件3/7 

 

2.告訴系
統是哪一
件復建工
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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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動轉入案件4/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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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動轉入案件5/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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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動轉入案件6/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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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動轉入案件7/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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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行新增案件1/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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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行新增案件2/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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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行新增案件3/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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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行新增案件4/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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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列管 

節錄至第2次會議資料 

 精進災後復建工程專案平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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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工期限 

公共設施災後復建工程經費審議及執行作業要
點-第8點 

 復建工程經費未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之案件，應於災害發
生後六個月內完工。 

 復建工程經費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未達新臺幣五千萬
元之案件，應於災後十個月內完工；無法於次年汛期前
完工之案件，最遲應於次年五月三十一日前完成主體工
程，及汛期間之保護措施。 

 未能依限完工之案件，需依程序申請完工期限展延，並
報經工程會同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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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工期限展延（1/7） 

登入-災後復建工程經費審議及執行資訊系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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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工期限展延（2/7） 

點選復建執行控管 

選擇需展延之復建工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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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工期限展延（3/7） 

點選申請完工期限展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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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工期限展延（4/7） 

 原因分析： 

 100.06.14通過發包圖及預算書圖審查  

 100.09.14取得建築執照、拆除執照  

 100.10.12第一次公開招標，流標 

 100.10.20第二次公開招標，流標 

 100.10.26第三次公開招標，流標 

 100.11.25第四次公開招標，流標 

 100.12.05第五次公開招標，流標 

 100.12.13第六次公開招標，流標 

 100.12.20第七次公開招標，決標 

 工期核定170天 

 因大雨颱風天候因素經監造單位核定展
延30天 

 實際完工日101年8月16日 

 初驗日期：101年9月5日 

 預定正式驗收日期：101年10月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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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工期限展延（5/7） 

 原因分析：已在規定期限
內辦理工程招標經流標。 

 

 展延條件  
 民眾陳情或抗爭 

 已在規定期限內辦理勞務標或
工程標招標經流標者 

 因災害擴大或實際需求須變更
設計，致增加工期 

 配合其他工程暫無法施作。 

 天候異常 

 其他特殊因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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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工期限展延（6/7） 

以災害類別為單位，全數填寫完成後，再點選
管理完工期限展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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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工期限展延（7/7） 

先點選申請，再點選EXCEL符號，下載展延案
件彙總表與明細表 

併同相關佐證資料，函文工程會辦理展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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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用範圍 

依據公共設施災後復建工程經費審議及執行作
業要點，提報行政院補助，經獲核定之災害復
建工程。 

簡報完畢，敬請指教 


